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警方處理市民辱罵或不合作行為 

 
 

  保安事務委員會 (下稱 "事務委員會 ")過往從未討論過

有 關 警 方 處 理 市 民 辱 罵 或 不 合 作 行 為 的 議 題 。 根 據 警 方 於

2014年 3月 12日發出的新聞稿，警隊已制訂一套有關警務人員

處理市民辱罵行為的指引。該指引於 2014年 3月 17日推出，旨在

統一警務人員在面對市民辱罵行為時的處理手法，確保他們

提供專業服務。  
 
2.  根據介紹該指引的警方網頁，對警務人員作出辱罵行為

本身並不構成刑事或普通法罪行。警務人員須根據現行法例和

程序處理此等事件。該指引的主要內容如下   
 

(a) 該指引可協助警務人員執行日常職務，例如處理市

民求助個案及進行截停搜查及交通執法等工作，但

並不適用於警隊處理公眾活動的情況，因為這方面

已有另一套程序可供警務人員依循；  
 
(b) 警務人員會就每宗個案的情況作出專業判斷，並按

當事人的行為和舉報個案／投訴的性質予以適當

的處理及回應。該指引提醒警務人員在面對市民

辱罵行為時必須保持克制和忍耐。如情況許可，

警務人員應緩和場面，並注意本身的說話及身體

語言，避免令情況惡化；  
 
(c) 如當事人在事件中並無干犯罪行，而現場亦再沒有

需要警務人員作跟進處理的事情，警務人員在確保

已採取一切合理行動並解釋警隊行動的理由後，便

會恢復巡邏。此安排有助警隊更有效調配資源；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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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d) 在某些情況下，如當事人正在或即將干犯罪行，

警務人員可能需要採取執法行動。警務人員可在

適當時候向有關人士發出勸諭或警告。如果有關

人士繼續其行為，而該行為可能構成罪行，例如

破壞社會安寧或阻撓警務人員，警務人員可考慮

採取拘捕行動。  
 
3.  政府當局會在 2014年 4月 8日的會議上，向事務委員會

簡介警方如何處理市民的辱罵或不合作行為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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